




附件 1 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



附件 2 竣工验收工作组意见

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探勘管理中心

樊页 301HF 评价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11月 19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油气勘探管理中心（以

下简称“油气勘探管理中心”）根据《樊页 301HF评价井项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

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

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樊页 301HF评价井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芦湖街道东朱村西南 360m处。本项目

新钻樊页 301HF评价井项目 1口，实际钻深为 5993米，工程内容包括钻井作业、试油作业、

试油作业后的废弃物处理以及井队搬迁。

2、建设过程及环境保护审批情况

2023年 3月 13日，淄博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审批了《樊页 301HF评价井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批复文号为高环审[2023]7号；2023年 8月 11日，项目开始施工；2023年 10月

18日，项目完井作业结束。2023年 10月 20日，项目开始试油作业；2024年 9月 20日，项

目试油结束，试油后发现该井具有开采价值，项目施工完成，下一步移交给开发单位，进行

产能开发。

验收期间，根据现场踏勘和资料调研，本项目从立项至竣工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行为，未

收到环境投诉及处罚记录等。

3、投资情况

本项目环评阶段预计总投资 3921.2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1.9万元，占总投资 10.25%；

按照实际费用统计项目实际总投 419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8.8万元，占总投资的 3.07%。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的范围是对樊页 301HF评价井项目完成钻井和试油后，临时占地恢复情况，具

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不包括安装井口装置。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资料调研及监测，本项目建设变动情况如下：

1、实际井深由环评阶段的 6032.67m减少至 5993m；

2、实际总投资较环评阶段增加 268.76万元，环保投资较环评阶段减少 273.1万元；



3、钻井废水处理方式发生变化：原环评为：钻井废水通过罐车拉运至纯梁首站作业废液

处理站处理，处理后输送至纯梁首站内的采出水处理系统进一步处理，经处理达到《碎屑岩

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12）中推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无外排；实

际为：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废水和钻井固废一同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委托有资质的

泥浆不落地公司山东胜兴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处置，现场无外排；

4、试油期作业废液拉运地点变化：原环评为：试油废水通过罐车拉运至高青联合站内的

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12）中推

荐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无外排；实际为：试油废水由罐车收集运至樊 18-斜 7井场进入集输

流程，依托东胜公司高青联合站进行处理，无外排；

5、压裂返排液处理方式变化：原环评为：废压裂液拉运至高青联合站内的采出水处理系

统进行处理，经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12）中推荐

水质标准后回注地层，无外排；实际为：压裂返排液由罐车收集运至樊 18-斜 7井场进入集输

流程，依托东胜公司高青联合站进行处理，无外排；

6、生活垃圾处理去向变化：原环评为：生活垃圾收集后拉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地点，由环

卫部门统一处理；实际为：生活垃圾暂存于施工场地临时设置的垃圾桶内，委托东营葵润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置；

7、已经根据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更新了井口与红线位置图，详见

报告中附图 3；

8、环评阶段引用的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的通知》（淄政字[2021]49号），进行了更新，详见报告中附图 4；

本项目开发方式、生产工艺流程等未发生变化。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月 1日）中相关规定，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1）井场建设时，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施工，井场四周未出现超挖现象；

2）钻井、试油作业过程在划定的施工作业范围进行，未随意开设便道，无车辆乱碾乱压

情况；

3）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置，施工现场无乱堆、乱放现象，且施工场

地得到了清理；

4）工程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了修整，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原地貌和植被。

2、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施工期产生废水主要包括钻井废水、试油废水、压裂返排液和生活污水。钻井废水采用“泥

浆不落地”工艺，钻井废水和钻井固废一同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委托有资质的泥浆不落地公司

山东胜兴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处置，现场无外排；试油废水、压裂返排液由罐车收集运至樊 18-

斜 7井场进入集输流程，依托东胜公司高青联合站进行处理，无外排；生活污水排入环保厕

所，定期清运，不外排。

2）废气

施工现场和道路采取洒水措施、施工现场周围采取围挡措施、物料集中堆放并采取遮盖

等措施。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燃料，加强设备和运输车辆的检修和维护。经资料收集及

实际调查可知，项目实际严格落实了环评中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有效降低了对大气的污染。

3）噪声

施工期已尽量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且施工时间较短，未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不良影响，

施工期间未收到噪声投诉事件。

4）固体废物

本项目钻井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一、二开（水基泥浆）一般工业固废委托

有资质的泥浆不落地公司山东胜兴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处置；钻井三开钻井危废（合成基泥浆）

委托潍坊德正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集中收集后已由东营葵润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统一清运处理。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经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及其他环境保护设施的

落实情况。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大气污染防治效果

1）施工扬尘

本项目施工扬尘主要产生于：井台建设、车辆运输过程。施工期采取洒水、物料集中堆

放并采取遮盖等措施；车辆采取遮盖措施；避开大风天气施工。

2）施工废气

施工废气主要包括施工过程中车辆与机械的废气和钻井柴油发动机废气，钻井单位对施

工车辆和柴油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加强管理和维修保养，并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燃

料，确保燃油废气达标排放。

3）试油井场无组织挥发废气

试油过程井场会有轻烃无组织挥发，由于试油过程较短，无组织废气挥发量较少。非甲

烷总烃能够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中挥发

性有机物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2.0mg/m3)。



2、水污染物防治效果

1）钻井废水

钻井废水和钻井固废一同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委托有资质的泥浆不落地公司山东胜兴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处置，现场无外排。

2）试油废水

本项目试油废水、压裂返排液由罐车收集运至樊 18-斜 7井场进入集输流程，依托东胜公

司高青联合站进行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

（SY/T5329-2022）标准后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未外排。

3）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施工现场设置环保厕所，定期清运。

经资料收集及实际调查可知，项目实际严格落实了环评中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废水都

已转运、处理，未造成环境污染，没有环境遗留问题。

3、噪声污染防治效果

合理布局钻井现场，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管理和设备维护，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整体设备安放稳固，最大限度地降低噪声源的噪声；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及疏导，压缩施

工区汽车数量和行车密度，控制汽车鸣笛。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本项目施工期对周围声环境

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处置效果

1）钻井固废

本项目钻井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一、二开（水基泥浆）一般工业固废委托

有资质的泥浆不落地公司山东胜兴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处置；钻井三开钻井危废（合成基泥浆）

委托潍坊德正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2）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暂存于施工场地临时设置的垃圾桶内，委托东营葵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置。

经资料收集及实际调查可知，项目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了固废治理措施，钻井现场固废均

已转运、处理，设备都已搬迁，未造成环境污染，也未产生环境遗留问题。现场调查发现，

井场作业区、生活区及周边卫生环境比较清洁，无零星垃圾散布现象。

五、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大气环境影响

非甲烷总烃能够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

中挥发性有机物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2.0mg/m3）。

2、声环境影响



施工期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 70dB（A），夜

间 55dB（A））。

3、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不涉及污染物总量控制。

六、验收建议和后续要求

1）完善项目变动情况分析，钻井废水、试油废水、压裂返排液处理效果分析；

2）本项目试油前进行了压裂，补充试油（压裂）废水实际收集去向；

3）补充钻井进入固废集中处理厂的处理工艺，补充环评批复，核实压滤污水去向；

4）验收给出的钻井固废检测报告不规范，补充钻井固废检测报告；

5）提供的土壤检测报告，样品来源孤东采油厂，核实土壤检测报告样品来源；

6）核实环保投资。

七、验收结论

经现场验收调查，本项目严格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基本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落

实了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相关要求，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有效可行，未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本次验收调查期间，工程占地的

生态恢复情况良好，井场内外土壤环境质量能够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各项污染物均能够达标

排放，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因此，建议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樊页 301HF评价井项目验收组成员名单表及签名。



附件 3 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签字


